
屏東縣里港鄉里港國民小學身心障礙臨時人員甄選簡章 

一、依據：依據「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」第三十八條規定辦理。 

二、甄選類別：身心障礙臨時人員。 

三、甄選員額：正取 1名，備取 1名。 

四、甄選資格： 
     (一)中華民國國民，並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。 
     (二)男性須役畢或無需兵役。 

五、僱用期間：自 110 年 10 月 18 日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止（本校身心障礙如足額進用時，
即無條件終止契約）。 

六、工作項目：協助學校行政事務及臨時交辦事宜。 

七、待遇：每日上班 8小時，若因業務屬性需要，可調整上班時日，唯需雙方合議。           
月支薪俸 24,000元。（註：隨勞動部公佈之基本工資數額調整） 

八、保險福利：工作期間依規定在本校參加勞保及全民健康保險。 

九、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 110年 10月 15日（星期五）上午 10時 00分止。 

十、報名地點：屏東縣里港鄉過江村過江路 41號（里港國小總務處）。                     
電話：08-7752161轉 14。  

十一、報名手續： 
     （一)採親自報名。 
     （二)繳交證件及報名表：請備妥下列資料正本及影本，正本驗後發還，影本留存本校。 
          1.報名表乙份。 
          2.國民身分證正本及影印本。 
          3.身心障礙手冊正本及影印本。 
          4.切結書。 

5.男性報考者，應繳驗退伍證明或無需兵役之證明正本。 
6.警察刑事記錄證明（於錄取後2週內繳驗）。 

十二、甄試日期：110年 10月 15日（星期五）上午 10時 30分起至本校會議室進行面試。 

十三、甄選方式：面談（內容含服務熱忱、表達能力、問題處理、工作理念、儀容舉止等項
目。） 

十四、甄選結果： 
（一） 錄取名單於 110年 10月 15日甄選作業完畢後 17:00以前公告於本校全球資訊網。 

    （二）錄取人員應於 110年 10月 18日上午 9時前親至本校報到，逾期視同棄權，由備
取者依序遞補。 

十五、其他未盡事宜，悉依相關規定辦理，或由本校隨時公告補充。 

附則： 若甄試成績皆未達本校錄取標準時得從缺。 


